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38號

原      告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翠蘭 

訴訟代理人  李建政律師

            王捷拓律師

            林青森 

被      告  聯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春福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造於民國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

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

日、108年9月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新臺幣（下同）6

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

元（含稅，下稱系爭款項）。及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

告設計開發「KM00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下爭系爭印

刷機），被告應依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

得為量產製造等情，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二）系爭契

約之工作進度尚停留在關鍵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穩定性測

試等重要階段，且系爭印刷機之重要零組件（即5組白色噴

頭、墨水等），被告亦尚未交付及裝機，故被告迄未依約定

規格及品質完成系爭契約之承攬工作，自無從起算民法第49

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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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期間。（三）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

樣，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

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規格及品質，

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獲妥善處

理，已構成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

行，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動與原告協

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障自身權益，

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向被告

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被告

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四）倘認前揭

律師函送達被告，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以本件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

表示。而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

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

自受領時起之利息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2

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31日起，及其餘630萬

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系爭契約係開發新機器，並非生產舊機

器，應屬委任關係。（二）被告於108年12月間將系爭印刷

機交付原告後，原告即接單生產，未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印刷

機存有任何瑕疵，況原告主張瑕疵之時點為111年8月間，當

時系爭印刷機業經原告交付他人修改多次，故被告否認系爭

印刷機於交付時存有原告所主張瑕疵。（三）原告於109年6

月間自義大利進口2臺機器，適逢新冠疫情期間，原告有意

生產口罩販售，遂計畫將系爭印刷機轉為生產口罩，並於同

年8月間將系爭印刷機交由訴外人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

發口罩印刷墨水並進行修改，故系爭印刷機已非原始狀態。

（四）原告於111年8月間向被告表示發現瑕疵，已逾民法第

498條第1項規定之1年瑕疵發見期間。且原告於112年3月30

日以律師函文為意思表示，亦已罹於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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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

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計契約書」

（即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108年9月

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6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

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含稅，即系爭款項）

等情，並提出「委託設計契約書」、統一發票、支票、歷

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2至26、第

29至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9、193

頁），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KM00

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即系爭印刷機），被告應依

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為量產製造，

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等情，被告則辯稱因系爭契約係開

發新機器，應屬委任關係等語，經查：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

項定有明文。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

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

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

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民法第

490條第1項規定，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

作，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委託

事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是以，委任契約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契約則重在

「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66 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2條記載：「（產品開發）乙方（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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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依甲方（指原告）所開立之產品技術、規格、要求完

成各項組件、設計、技術發開。」等語，及第3條記載：

「（委託設計報酬）本契約委託設計費用合計為新台幣壹

仟參佰捌拾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支付時程如下：

付款條件：進度規範詳如『附件二：開發時間表』。乙方

應於各期工作完成後向甲方提出報告。訂金款：新台幣60

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於本契約簽訂後由甲方支付乙

方。第二期：新台幣60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乙方於

第一、二期工作均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檢核驗收通過後由

甲方支付乙方。第四期驗收款：新台幣180萬元整（不含

營業稅）。乙方於工作項目全部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驗

收，由甲方依本約約定驗收通過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等

語（見本院卷第22頁），可見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之際，

乃約定由被告為原告完成一定工作，且工作報酬除訂金款

應於簽約後支付外，其餘報酬須俟被告完成各期工作並經

原告驗收通過後始給付之，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契約乃重

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應屬承攬契約。

　　3.綜上以析，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

（三）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

樣，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

原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規格

及品質，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

未獲妥善處理，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

主動與原告協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

保障自身權益，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

日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

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惟查：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

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

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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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

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

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

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

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

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

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及86年度臺上字第3873號民事裁

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交貨日期與地點以及違約罰

則）交貨日期：乙方應依前條所示時程，完成委託開發設

計之物品並將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之成品，至甲方指

定之處交付，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天災、地變、戰

亂、政令變更等情事外，如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

乙方未能於本約約定之期限內完成本約工作或有遲延或債

務不履行情事者，甲方得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約，並請求

乙方返還甲方所已給付之價金或費用。如任一方無正當理

由無故終止本契約，不得向他方請求返還已付費用或請求

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可見系爭契約第6條

已載明「終止」字樣，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

「終止」字樣之真意係指解除契約等情，容有疑義。

　　3.觀諸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3日112年度

觀律字第1120313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

「…。（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

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特函

請貴公司於函到十日內主動與公司協商終止開發案，如逾

期未獲置理，本公司將依法終止本約，…。」等語（見本

院卷第46頁），及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

30日112年度觀律字第1120330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

記載：「…。（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

積極處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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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為保障本公司權益，爰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約定，向

貴公司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見本院

卷第50頁），可見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函文亦均使用「終

止」字樣，並未提及「解除契約」。

　  4.綜上，足認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止」字樣，乃指終止

契約，並非解除契約，而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112年3月30

日函文，充其量僅係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

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業經其合法

解除等情，尚非可採。

（四）原告主張：因系爭契約所載承攬工作迄未成完，故無從起

算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

第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且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

業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

之利息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利，如其瑕疵

自工作交付後經過1年始發見者，不得主張，民法第498條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

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

解除權，均因瑕疵發見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

條第1項亦有明定。復按定作人請求承攬人負瑕疵擔保責

任之期間，分為瑕疵發見期間及權利行使期間。前者謂定

作人非於其期間內發見瑕疵，不得主張其有瑕疵擔保權利

      之期間，民法第498條至第501條之規定屬之。後者指擔保

責任發生後，定作人之權利應於一定期間內行使，否則歸

於消滅之期間，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屬之（最高法院86年

度台上字第290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514

條第1項所定1年期間為除斥期間（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

第2996號及76年度台上字第14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與依同法第22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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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債務人請求，係不同之法律關係，其請求權各自獨立。

又民法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性，於民法第

514條第1項既已定有短期時效，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14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及依民法

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

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

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

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三、受領之

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

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五、

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

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六、應返還之物有毀

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

額。」。

　　3.觀諸原告於112年12月2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記

載「…，被告遲至109年1月下旬（非被告所稱108年12

月）始將系爭機器設備交付裝機在原告精科廠，以利進行

『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及穩定性測試，然原告發現被告

交付之系爭機器設備僅安裝4組色座但欠缺約定之白色色

座，且因系爭機器設備遲遲無法通過驗收，原告乃依被告

之建議及要求，將系爭機器設備於109年8月18日移至健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整改（由5組色座改為2組色座），

嗣整改後之系爭機器設備於110年9月2日移回原告精科

廠，惟迄今仍無法通過驗收，且硬體仍然缺而未補

足…。」等語（見本院卷137、138頁），可見原告至遲於

110年9月間已發現被告所交付系爭印刷機存有其所主張前

揭瑕疵，揆諸前揭說明，應自此開始起算民法第514條第1

項規定契約解除權之1年除斥期間。

　　4.原告固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

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本件起訴狀繕本

係於112年7月21日送達被告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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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見本院卷第61頁)，顯已逾前揭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

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餘

地。　

　　5.從而，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於法

未合，無從准許。至原告聲請勘驗系爭印刷機，已無調查

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

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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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38號
原      告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翠蘭  
訴訟代理人  李建政律師
            王捷拓律師
            林青森  
被      告  聯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春福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造於民國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108年9月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新臺幣（下同）6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含稅，下稱系爭款項）。及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KM00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下爭系爭印刷機），被告應依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為量產製造等情，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二）系爭契約之工作進度尚停留在關鍵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穩定性測試等重要階段，且系爭印刷機之重要零組件（即5組白色噴頭、墨水等），被告亦尚未交付及裝機，故被告迄未依約定規格及品質完成系爭契約之承攬工作，自無從起算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三）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樣，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規格及品質，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獲妥善處理，已構成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動與原告協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被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四）倘認前揭律師函送達被告，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而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系爭契約係開發新機器，並非生產舊機器，應屬委任關係。（二）被告於108年12月間將系爭印刷機交付原告後，原告即接單生產，未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印刷機存有任何瑕疵，況原告主張瑕疵之時點為111年8月間，當時系爭印刷機業經原告交付他人修改多次，故被告否認系爭印刷機於交付時存有原告所主張瑕疵。（三）原告於109年6月間自義大利進口2臺機器，適逢新冠疫情期間，原告有意生產口罩販售，遂計畫將系爭印刷機轉為生產口罩，並於同年8月間將系爭印刷機交由訴外人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口罩印刷墨水並進行修改，故系爭印刷機已非原始狀態。（四）原告於111年8月間向被告表示發現瑕疵，已逾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1年瑕疵發見期間。且原告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文為意思表示，亦已罹於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計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108年9月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6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含稅，即系爭款項）等情，並提出「委託設計契約書」、統一發票、支票、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2至26、第29至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9、193頁），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KM00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即系爭印刷機），被告應依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為量產製造，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等情，被告則辯稱因系爭契約係開發新機器，應屬委任關係等語，經查：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作，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委託事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委任契約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契約則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66 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2條記載：「（產品開發）乙方（指被告）同意依甲方（指原告）所開立之產品技術、規格、要求完成各項組件、設計、技術發開。」等語，及第3條記載：「（委託設計報酬）本契約委託設計費用合計為新台幣壹仟參佰捌拾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支付時程如下：付款條件：進度規範詳如『附件二：開發時間表』。乙方應於各期工作完成後向甲方提出報告。訂金款：新台幣60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於本契約簽訂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第二期：新台幣60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乙方於第一、二期工作均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檢核驗收通過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第四期驗收款：新台幣18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乙方於工作項目全部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驗收，由甲方依本約約定驗收通過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等語（見本院卷第22頁），可見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之際，乃約定由被告為原告完成一定工作，且工作報酬除訂金款應於簽約後支付外，其餘報酬須俟被告完成各期工作並經原告驗收通過後始給付之，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契約乃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應屬承攬契約。
　　3.綜上以析，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
（三）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樣，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規格及品質，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獲妥善處理，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動與原告協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惟查：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及86年度臺上字第387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交貨日期與地點以及違約罰則）交貨日期：乙方應依前條所示時程，完成委託開發設計之物品並將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之成品，至甲方指定之處交付，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天災、地變、戰亂、政令變更等情事外，如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未能於本約約定之期限內完成本約工作或有遲延或債務不履行情事者，甲方得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約，並請求乙方返還甲方所已給付之價金或費用。如任一方無正當理由無故終止本契約，不得向他方請求返還已付費用或請求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可見系爭契約第6條已載明「終止」字樣，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止」字樣之真意係指解除契約等情，容有疑義。
　　3.觀諸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3日112年度觀律字第1120313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特函請貴公司於函到十日內主動與公司協商終止開發案，如逾期未獲置理，本公司將依法終止本約，…。」等語（見本院卷第46頁），及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30日112年度觀律字第1120330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茲為保障本公司權益，爰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約定，向貴公司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可見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函文亦均使用「終止」字樣，並未提及「解除契約」。
　  4.綜上，足認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止」字樣，乃指終止契約，並非解除契約，而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112年3月30日函文，充其量僅係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業經其合法解除等情，尚非可採。
（四）原告主張：因系爭契約所載承攬工作迄未成完，故無從起算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且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利，如其瑕疵自工作交付後經過1年始發見者，不得主張，民法第49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均因瑕疵發見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條第1項亦有明定。復按定作人請求承攬人負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間，分為瑕疵發見期間及權利行使期間。前者謂定作人非於其期間內發見瑕疵，不得主張其有瑕疵擔保權利
      之期間，民法第498條至第501條之規定屬之。後者指擔保責任發生後，定作人之權利應於一定期間內行使，否則歸於消滅之期間，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0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514條第1項所定1年期間為除斥期間（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996號及76年度台上字第14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與依同法第227條規定向債務人請求，係不同之法律關係，其請求權各自獨立。又民法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性，於民法第514條第1項既已定有短期時效，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14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3.觀諸原告於112年12月2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記載「…，被告遲至109年1月下旬（非被告所稱108年12月）始將系爭機器設備交付裝機在原告精科廠，以利進行『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及穩定性測試，然原告發現被告交付之系爭機器設備僅安裝4組色座但欠缺約定之白色色座，且因系爭機器設備遲遲無法通過驗收，原告乃依被告之建議及要求，將系爭機器設備於109年8月18日移至健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整改（由5組色座改為2組色座），嗣整改後之系爭機器設備於110年9月2日移回原告精科廠，惟迄今仍無法通過驗收，且硬體仍然缺而未補足…。」等語（見本院卷137、138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0年9月間已發現被告所交付系爭印刷機存有其所主張前揭瑕疵，揆諸前揭說明，應自此開始起算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契約解除權之1年除斥期間。
　　4.原告固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7月21日送達被告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1頁)，顯已逾前揭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餘地。　
　　5.從而，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於法未合，無從准許。至原告聲請勘驗系爭印刷機，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38號
原      告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翠蘭  
訴訟代理人  李建政律師
            王捷拓律師
            林青森  
被      告  聯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春福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造於民國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
    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
    、108年9月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新臺幣（下同）630
    萬元（含稅）、第二期款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
    （含稅，下稱系爭款項）。及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
    設計開發「KM00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下爭系爭印刷
    機），被告應依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
    為量產製造等情，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二）系爭契約
    之工作進度尚停留在關鍵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穩定性測試
    等重要階段，且系爭印刷機之重要零組件（即5組白色噴頭
    、墨水等），被告亦尚未交付及裝機，故被告迄未依約定規
    格及品質完成系爭契約之承攬工作，自無從起算民法第498
    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除
    斥期間。（三）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樣
    ，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告
    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規格及品質，致
    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獲妥善處理
    ，已構成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動與原告協商終
    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
    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
    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被告依民
    法第259條規定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四）倘認前揭律師
    函送達被告，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以本件起訴
    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
    。而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
    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
    領時起之利息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
    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
    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系爭契約係開發新機器，並非生產舊機器
    ，應屬委任關係。（二）被告於108年12月間將系爭印刷機
    交付原告後，原告即接單生產，未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印刷機
    存有任何瑕疵，況原告主張瑕疵之時點為111年8月間，當時
    系爭印刷機業經原告交付他人修改多次，故被告否認系爭印
    刷機於交付時存有原告所主張瑕疵。（三）原告於109年6月
    間自義大利進口2臺機器，適逢新冠疫情期間，原告有意生
    產口罩販售，遂計畫將系爭印刷機轉為生產口罩，並於同年
    8月間將系爭印刷機交由訴外人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
    口罩印刷墨水並進行修改，故系爭印刷機已非原始狀態。（
    四）原告於111年8月間向被告表示發現瑕疵，已逾民法第49
    8條第1項規定之1年瑕疵發見期間。且原告於112年3月30日
    以律師函文為意思表示，亦已罹於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
    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計契約書」
      （即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108年9月
      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6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
      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含稅，即系爭款項）
      等情，並提出「委託設計契約書」、統一發票、支票、歷
      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2至26、第
      29至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9、193頁
      ），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KM00
      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即系爭印刷機），被告應依
      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為量產製造，
      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等情，被告則辯稱因系爭契約係開
      發新機器，應屬委任關係等語，經查：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
      定有明文。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
      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
      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
      酬，民法第528條、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民法第49
      0條第1項規定，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作
      ，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委託事
      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
      以，委任契約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契約則重在「一
      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66 號 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2條記載：「（產品開發）乙方（指被告）
      同意依甲方（指原告）所開立之產品技術、規格、要求完
      成各項組件、設計、技術發開。」等語，及第3條記載：
      「（委託設計報酬）本契約委託設計費用合計為新台幣壹
      仟參佰捌拾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支付時程如下：
      付款條件：進度規範詳如『附件二：開發時間表』。乙方應
      於各期工作完成後向甲方提出報告。訂金款：新台幣600
      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於本契約簽訂後由甲方支付乙方
      。第二期：新台幣60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乙方於第
      一、二期工作均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檢核驗收通過後由甲
      方支付乙方。第四期驗收款：新台幣180萬元整（不含營
      業稅）。乙方於工作項目全部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驗收，
      由甲方依本約約定驗收通過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等語（
      見本院卷第22頁），可見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之際，乃約
      定由被告為原告完成一定工作，且工作報酬除訂金款應於
      簽約後支付外，其餘報酬須俟被告完成各期工作並經原告
      驗收通過後始給付之，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契約乃重在一
      定工作之完成，應屬承攬契約。
　　3.綜上以析，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
（三）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樣
      ，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
      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規格及
      品質，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
      獲妥善處理，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
      動與原告協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
      障自身權益，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
      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
      告合法解除等情，惟查：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
      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
      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
      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
      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
      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判斷之基礎；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
      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
      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
      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及86年度臺上字第3873號民事裁判
      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交貨日期與地點以及違約罰
      則）交貨日期：乙方應依前條所示時程，完成委託開發設
      計之物品並將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之成品，至甲方指
      定之處交付，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天災、地變、戰亂
      、政令變更等情事外，如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
      方未能於本約約定之期限內完成本約工作或有遲延或債務
      不履行情事者，甲方得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約，並請求乙
      方返還甲方所已給付之價金或費用。如任一方無正當理由
      無故終止本契約，不得向他方請求返還已付費用或請求賠
      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可見系爭契約第6條已
      載明「終止」字樣，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
      止」字樣之真意係指解除契約等情，容有疑義。
　　3.觀諸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3日112年度
      觀律字第1120313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
      （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理系爭
      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特函請貴公
      司於函到十日內主動與公司協商終止開發案，如逾期未獲
      置理，本公司將依法終止本約，…。」等語（見本院卷第4
      6頁），及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30日112
      年度觀律字第1120330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
      「…。（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
      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茲為
      保障本公司權益，爰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約定，向貴公司為
      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
      ），可見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函文亦均使用「終止」字樣
      ，並未提及「解除契約」。
　  4.綜上，足認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止」字樣，乃指終止
      契約，並非解除契約，而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112年3月30
      日函文，充其量僅係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
      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業經其合法
      解除等情，尚非可採。
（四）原告主張：因系爭契約所載承攬工作迄未成完，故無從起
      算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
      第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且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
      業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
      之利息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利，如其瑕疵
      自工作交付後經過1年始發見者，不得主張，民法第498條
      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
      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
      解除權，均因瑕疵發見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
      條第1項亦有明定。復按定作人請求承攬人負瑕疵擔保責
      任之期間，分為瑕疵發見期間及權利行使期間。前者謂定
      作人非於其期間內發見瑕疵，不得主張其有瑕疵擔保權利
      之期間，民法第498條至第501條之規定屬之。後者指擔保
      責任發生後，定作人之權利應於一定期間內行使，否則歸
      於消滅之期間，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屬之（最高法院86年
      度台上字第290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514
      條第1項所定1年期間為除斥期間（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
      第2996號及76年度台上字第14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與依同法第227條規定
      向債務人請求，係不同之法律關係，其請求權各自獨立。
      又民法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性，於民法第
      514條第1項既已定有短期時效，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
      102年度台上字第114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及依民法
      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
      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
      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
      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三、受領之
      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
      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五、
      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
      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六、應返還之物有毀
      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
　　3.觀諸原告於112年12月2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記
      載「…，被告遲至109年1月下旬（非被告所稱108年12月）
      始將系爭機器設備交付裝機在原告精科廠，以利進行『第
      三期』之軟硬體調適及穩定性測試，然原告發現被告交付
      之系爭機器設備僅安裝4組色座但欠缺約定之白色色座，
      且因系爭機器設備遲遲無法通過驗收，原告乃依被告之建
      議及要求，將系爭機器設備於109年8月18日移至健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整改（由5組色座改為2組色座），嗣整
      改後之系爭機器設備於110年9月2日移回原告精科廠，惟
      迄今仍無法通過驗收，且硬體仍然缺而未補足…。」等語
      （見本院卷137、138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0年9月間已
      發現被告所交付系爭印刷機存有其所主張前揭瑕疵，揆諸
      前揭說明，應自此開始起算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契約解
      除權之1年除斥期間。
　　4.原告固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
      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本件起訴狀繕本
      係於112年7月21日送達被告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
      佐（見本院卷第61頁)，顯已逾前揭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
      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餘地
      。　
　　5.從而，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於法
      未合，無從准許。至原告聲請勘驗系爭印刷機，已無調查
      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
      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
      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438號
原      告  健豪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翠蘭  
訴訟代理人  李建政律師
            王捷拓律師
            林青森  
被      告  聯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春福  
訴訟代理人  李詩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事件，經本院於113年8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兩造造於民國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計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108年9月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新臺幣（下同）6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含稅，下稱系爭款項）。及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KM00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下爭系爭印刷機），被告應依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為量產製造等情，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二）系爭契約之工作進度尚停留在關鍵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穩定性測試等重要階段，且系爭印刷機之重要零組件（即5組白色噴頭、墨水等），被告亦尚未交付及裝機，故被告迄未依約定規格及品質完成系爭契約之承攬工作，自無從起算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三）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樣，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規格及品質，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獲妥善處理，已構成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動與原告協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被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四）倘認前揭律師函送達被告，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而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一）系爭契約係開發新機器，並非生產舊機器，應屬委任關係。（二）被告於108年12月間將系爭印刷機交付原告後，原告即接單生產，未曾向被告表示系爭印刷機存有任何瑕疵，況原告主張瑕疵之時點為111年8月間，當時系爭印刷機業經原告交付他人修改多次，故被告否認系爭印刷機於交付時存有原告所主張瑕疵。（三）原告於109年6月間自義大利進口2臺機器，適逢新冠疫情期間，原告有意生產口罩販售，遂計畫將系爭印刷機轉為生產口罩，並於同年8月間將系爭印刷機交由訴外人泓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口罩印刷墨水並進行修改，故系爭印刷機已非原始狀態。（四）原告於111年8月間向被告表示發現瑕疵，已逾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1年瑕疵發見期間。且原告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文為意思表示，亦已罹於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效力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07年9月27日簽訂「委託設計契約書」（即系爭契約），原告並陸續於同年10月31日、108年9月2日，分別向被告給付訂金款630萬元（含稅）、第二期款630萬元（含稅），合計1260萬元（含稅，即系爭款項）等情，並提出「委託設計契約書」、統一發票、支票、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2至26、第29至3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9、193頁），自堪信為真實。　
（二）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記載原告委託被告設計開發「KM0000-00W 五色高速印刷機」（即系爭印刷機），被告應依照原告要求之規格，完成相關產品設計並得為量產製造，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等情，被告則辯稱因系爭契約係開發新機器，應屬委任關係等語，經查：
　　1.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作，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委託事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04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委任契約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契約則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166 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2條記載：「（產品開發）乙方（指被告）同意依甲方（指原告）所開立之產品技術、規格、要求完成各項組件、設計、技術發開。」等語，及第3條記載：「（委託設計報酬）本契約委託設計費用合計為新台幣壹仟參佰捌拾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支付時程如下：付款條件：進度規範詳如『附件二：開發時間表』。乙方應於各期工作完成後向甲方提出報告。訂金款：新台幣60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於本契約簽訂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第二期：新台幣60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乙方於第一、二期工作均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檢核驗收通過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第四期驗收款：新台幣180萬元整（不含營業稅）。乙方於工作項目全部完成後通知甲方進行驗收，由甲方依本約約定驗收通過後由甲方支付乙方。」等語（見本院卷第22頁），可見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之際，乃約定由被告為原告完成一定工作，且工作報酬除訂金款應於簽約後支付外，其餘報酬須俟被告完成各期工作並經原告驗收通過後始給付之，揆諸前揭說明，系爭契約乃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應屬承攬契約。
　　3.綜上以析，系爭契約應屬承攬契約。
（三）原告固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雖記載「終止本約」等字樣，然其真意係指解除契約。且因被告於109年1月間送交原告進行安裝之系爭印刷機，不符合系爭契約之約定規格及品質，致無法如期驗收，經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改善，仍未獲妥善處理，故原告於112年3月13日以律師函催請被告主動與原告協商終止開發方案，被告竟置之不理，原告為保障自身權益，遂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於112年3月30日以律師函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等情，惟查：
　　1.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若契約文字，有辭句模糊，或文意模稜兩可時，固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但解釋之際，並非必須捨辭句而他求，倘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能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及86年度臺上字第387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依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交貨日期與地點以及違約罰則）交貨日期：乙方應依前條所示時程，完成委託開發設計之物品並將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之成品，至甲方指定之處交付，除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如天災、地變、戰亂、政令變更等情事外，如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未能於本約約定之期限內完成本約工作或有遲延或債務不履行情事者，甲方得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約，並請求乙方返還甲方所已給付之價金或費用。如任一方無正當理由無故終止本契約，不得向他方請求返還已付費用或請求賠償。」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可見系爭契約第6條已載明「終止」字樣，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止」字樣之真意係指解除契約等情，容有疑義。
　　3.觀諸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13日112年度觀律字第1120313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特函請貴公司於函到十日內主動與公司協商終止開發案，如逾期未獲置理，本公司將依法終止本約，…。」等語（見本院卷第46頁），及原告提出觀晰科技法律事務所112年3月30日112年度觀律字第112033001號函文影本之「說明」欄記載：「…。（三）為此，本公司已多次聯繫貴公司要求積極處理系爭印刷機不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及品質事宜，…。茲為保障本公司權益，爰依系爭契約第六條約定，向貴公司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見本院卷第50頁），可見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函文亦均使用「終止」字樣，並未提及「解除契約」。
　  4.綜上，足認系爭契約第6條記載「終止」字樣，乃指終止契約，並非解除契約，而原告向被告寄送前揭112年3月30日函文，充其量僅係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則原告主張系爭契約業經其合法解除等情，尚非可採。
（四）原告主張：因系爭契約所載承攬工作迄未成完，故無從起算民法第498條第1項規定之瑕疵發見期間及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之除斥期間。且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業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自得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利，如其瑕疵自工作交付後經過1年始發見者，不得主張，民法第49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權，均因瑕疵發見後1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514條第1項亦有明定。復按定作人請求承攬人負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間，分為瑕疵發見期間及權利行使期間。前者謂定作人非於其期間內發見瑕疵，不得主張其有瑕疵擔保權利
      之期間，民法第498條至第501條之規定屬之。後者指擔保責任發生後，定作人之權利應於一定期間內行使，否則歸於消滅之期間，民法第514條之規定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0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514條第1項所定1年期間為除斥期間（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2996號及76年度台上字第1461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另按債權人依民法第495條第1項，與依同法第227條規定向債務人請求，係不同之法律關係，其請求權各自獨立。又民法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性，於民法第514條第1項既已定有短期時效，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14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及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內，請求其返還。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3.觀諸原告於112年12月21日提出「民事準備（二）狀」記載「…，被告遲至109年1月下旬（非被告所稱108年12月）始將系爭機器設備交付裝機在原告精科廠，以利進行『第三期』之軟硬體調適及穩定性測試，然原告發現被告交付之系爭機器設備僅安裝4組色座但欠缺約定之白色色座，且因系爭機器設備遲遲無法通過驗收，原告乃依被告之建議及要求，將系爭機器設備於109年8月18日移至健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整改（由5組色座改為2組色座），嗣整改後之系爭機器設備於110年9月2日移回原告精科廠，惟迄今仍無法通過驗收，且硬體仍然缺而未補足…。」等語（見本院卷137、138頁），可見原告至遲於110年9月間已發現被告所交付系爭印刷機存有其所主張前揭瑕疵，揆諸前揭說明，應自此開始起算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契約解除權之1年除斥期間。
　　4.原告固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等情，惟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7月21日送達被告乙節，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1頁)，顯已逾前揭1年除斥期間，自不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亦無適用民法第259條規定之餘地。　
　　5.從而，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系爭款項，並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於法未合，無從准許。至原告聲請勘驗系爭印刷機，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解除契約回復原狀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60萬元，及其中630萬元自107年10月31日起，及其餘630萬元自108年9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